
关于征集招标采购项目论证及履约验收评审专家的通知

为规范我校招标采购工作，提高项目论证及验收评审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16〕198

号）及《江西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赣

财购〔2017〕2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面向社会和校内公开征集招标

采购项目论证及履约验收评审专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面向全社会及校内教职工，征集涵盖教学科研、工程技术、信息技术、电

子信息、经济管理、资产管理、咨询服务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
二、评审专家条件

申请担任招标采购项目论证及验收评审专家的人员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基本要求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具有良好的政治修养、业务

素质和职业道德。

2.身体健康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周岁，能够胜任评审工作。

3.无违法、违纪记录，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。

（二）专业能力

1.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8年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，

或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满 5年。

2.熟悉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，具备丰富的专业实践

经验和评审能力。

（三）其他要求

1.自愿以独立身份参加评审活动，接受学校的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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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能够合理安排时间，按要求参与评审工作。

三、评审专家权利义务

（一）权利

1.对评审项目相关情况享有知情权。

2.依法对招标采购项目论证及供应商产品、服务履约验收进行独立评审。

3.按规定获取评审劳务报酬。

4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。

（二）义务

1.严格遵守评审纪律，客观、公正地提出评审意见。

2.对评审过程及结果保密，不泄露评审信息。

3.发现在项目论证和履约验收中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，应及时报告。

4.配合学校处理采购项目异议及质疑。

5.参加学校组织的业务培训及廉洁教育。

四、征集程序

（一）申请方式

申请人填写《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招标采购项目论证及履约验收评审专

家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附以下材料：

1.学历学位证书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或同等专业水平证明材料复印件；

2.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；

3.个人认为需要申请回避的信息（如有）；

4.其他相关证明材料（如执业资格证书、获奖证书等）。

5.申请表由所在部门审核并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提交材料

请将纸质版申请表及证明材料报送至资产处（校内专家交先骕楼 201 室、

校外专家可就近交学校代理机构）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877263509@qq.com。

征集截止时间：2026 年 1月 11 日。

（三）审核与入库



1.资产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将纳入学校评审专家库。

2.入库专家需参加学校组织的业务培训及考核。

五、评审专家劳务报酬

根据赣财购〔2017〕21 号文件规定，校外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标准如下：2

小时以内的，200 元/人；每超过 1 小时增加 100 元/人。不足 0.5 小时不计算，

0.5 小时以上（含 0.5 小时）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算。校内专家劳务费报酬

标准按校外专家的一半执行。

六、其他说明

1.评审专家实行动态管理，对不能公正履职或存在违规行为的，将取消其

资格。

2.专家个人信息发生变更时，请及时通知资产处更新。

3.咨询联系：王老师，电话：0799-2182277，15907996287。

附件：《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招标采购项目论证及履约验收评审专家申

请表》

资产处

2025 年 12 月 24 日

http://example.com/
http://example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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